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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攝 / 收集學生相片  

敬啟者︰每學年開始，班主任均需向家長收集 5 張學生相片以作該學年的行政用途（包括貼於上下學

期學生手冊內之學生相片，運動員證等）。為方便家長預備所需學生相片，本校已聯絡攝影公司到校

為學生拍攝個人學生相片及為各班拍攝班相，詳情如下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若 貴家長已為 貴子弟拍攝個人學生相片（穿著整齊校服的學生相片），可不用再拍攝學生相片，

惟請於 9 月 19 日或以前交回 5 張學生相片予班主任作本學年的行政用途。 

 

    此致 

貴家長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黃啟倫校長 謹啟 
 

 

二零二五年九月五日 

拍攝日期︰ 2025 年 9 月 12 日(星期五)  

拍攝地點︰ 本校禮堂 

服     飾︰ 整齊校服 

費     用︰ 個人彩色 1½ " × 2"學生相 (每打)港幣 15 元 / (兩打)港幣 30 元 

班相 5" × 7" (每張港幣 12 元) 

備     註︰ 1. 是次拍攝選用粉藍色背景，不適用於證件相片，請家長留意。 

2. 【繳款備忘：有關費用將在 15/09/2025 於敝子弟的「學生賬

戶」結存中扣除。之後，家長可隨時透過 eSchool 手機 app 內

的「收費紀錄」查閱這項「繳費紀錄」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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